马鞍山市中医院网络专线租用服务项目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清单

	服务名称
	单位
	数量

	网络专线租用
	1
	项


（二）服务要求
本项目需租用一条网络专线线路，从中医院南院信息机房至江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需求如下：

1、此次点对点专线采用pon网方式或者裸光纤连接方式，上下行对等模式。

2、电路年可用率承诺不低于99％（有效时长／总时长），单次断线时间不高于240分钟。

3、专线采用pon传输模式或者裸光纤直连模式；

4、单模光纤要求符合ITU-T的G．652标准。

5、线路空负载情况下，千包测试情况下：平均延迟低于30ms，丢包率低于1‰，延迟抖动（延迟最大最小之差）低于30ms。

6、专线速率默认不低于百兆，pon网光猫需提供千兆接入端口。

商务要求
（本项目商务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1、质保期：在线路租用期内提供维保维护服务。成交供应商保证所供货物和服务完全符合本合同规定的规格、性能，货物和服务质量及要求满足相关标准。

1.1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退、包换，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报价中。

1.2成交供应商须设有服务电话，负责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

1.3售后服务响应时间：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包括但不限于7×24小时热线电话、远程网络、现场维修服务等多种服务方式。所有电路在出现故障4小时内修复；不能恢复的，运营商需提供备用线路。

2、交货期（工期）：接采购人通知后，限期10个日历日内施工完毕。

3、交货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4、付款方式：施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支付项目全部费用。

5、合同为一次性签订，无特殊情况下项目有效期为三年。

6、本项目总投标价包含履行本项目的全部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不再产生任何二次费用。

